
 

国   际   劳   工   大   会  
�� 

第 184 号公约  

农业中的安全与卫生公约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经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召集，于 2001 年 6 月 5 日在日内瓦举行

其第 89 届会议，并  

    注意到有关的国际劳工公约与建议书所包含的原则，特别是

1958 年种植园公约与建议书、1964 年工伤津贴公约与建议书、1969

年（农业）劳动监察公约与建议书、1981 年职业安全和卫生公约与

建议书、1985 年职业卫生设施公约与建议书以及 1990 年化学品公

约与建议书所包含的原则，并：  

强调对农业部门需要采用协调一致的作法，并考虑到适用于该

部门的国际劳工组织其它文书所包含的更广泛的原则，特别是 1948

年结社自由和保护组织权利公约、1949 年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

公约、1973 年最低年龄公约以及 1999 年最有害的童工形式公约所

包含的原则，并  

注意到《关于多国企业和社会政策原则的三方宣言》，以及有

关的业务守则，特别是 1996 年《职业事故和职业病登记和报告业

务守则》及 1998 年《林业工作中的安全与卫生业务守则》，并  

决定就农业中的安全与卫生问题——本届会议议程的第四个

项目——通过若干建议，并  

 确定这些建议须采用一项国际公约的形态；  

于二千零一年六月二十一日通过以下公约，引用时可称之为 2001

年农业中的安全与卫生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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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 围  

第 1 条  

  就本公约而言，“农业”一词适用于在农业企业中从事的农业和林

业活动，包括由企业经营者或代表其进行的农作物生产、林业活动、畜

牧业与昆虫养殖、农产品和畜牧产品初加工，以及使用和维修机器、设

备、用具、工具及农业装置，包括农业企业中的同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

任何加工、储存、操作或运输。 

第 2 条  

就本公约而言，“农业”一词不包括：  

(a) 自然农业；  

(b) 用农产品作为原材料的工业加工及有关的服务；以及  

(c) 森林的工业开发。  

第 3 条  

1．批准本公约的成员国主管当局，在同有关雇主和工人的代表

性组织磋商之后：  

(a) 在会出现实质性特殊问题时，可以将某些农业企业或有限的工

人类别排除在本公约或是其某些条款的实施范围之外；以及  

(b) 如果有此种排除，须制定逐步覆盖所有企业和所有工人类别的

计划。  

2．成员国须在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章程》第 22 条提交的有关

公约实施情况的首次报告中，列出根据本条第 1 款 (a)而作出的任何

排除，并说明此种排除的原因。在今后的报告中，成员国须说明为

将本公约条款逐步扩大到有关工人而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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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   则  

第 4 条  

 1．成员国须根据国情和惯例，并在同有关雇主和工人的代表

性组织磋商之后，制定、执行和定期审查有关农业中安全与卫生的

国家连贯政策。此项政策是要通过消除、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控制农

业工作环境中的危害，达到预防因工作过程而引起的、同工作过程

有联系的或是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事故与健康伤害的目的。  

 2．为此，国家法律和条例须：  

(a) 指定主管当局，负责实施该项政策和执行国家有关农业中职业

安全与卫生的法律和条例；  

(b) 具体规定雇主和工人在农业中安全与卫生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以及  

(c) 在农业部门的有关当局与机构之间建立部门间协调机制，并在

考虑其互补性以及国家条件和惯例的情况下，确定其职能和责

任。  

  3．被指定的主管当局须根据国家法律和条例规定纠正措施和

适当的惩罚，适宜时，可包括暂停或限制那些对工人的安全与卫生

有紧迫危险的农业活动，直至导致此种暂停或限制的条件得到纠正。 

第 5 条  

1．成员国须保证设立有针对农业工作场所的充分而适宜的监察

制度，并向其提供适当的手段。  

2．根据国家立法，主管当局作为辅助手段，可以将地区或地方

一级的某些监察职能委托给适宜的政府部门、公共机构，或政府管

理下的私营机构，或是可与这些部门或机构联合履行此类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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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防和保护措施  

一  般  原  则  

第 6 条  

1．只要符合国家法律和条例，雇主须有义务在同工作有关的各

个方面保证工人的安全与卫生。  

2．国家法律和条例或是主管当局须规定，在一个农业工作场所

中，凡有两个或更多个雇主从事活动，或凡有一个或更多个雇主和

一个 (或 )更多个自营就业人员从事活动时，他们须合作执行安全与

卫生要求。凡适宜时，主管当局须规定此种合作的一般程序。  

第 7 条  

为遵守公约第 4 条提到的国家政策，国家法律和条例或是主管

当局在考虑企业的规模及其活动性质的情况下须规定，雇主须： 

(a) 针对工人的安全与卫生进行适宜的危险评估，并根据这些评估

结果采取预防与保护措施，以保证，在所有预期使用的条件下，

在雇主控制之下的所有农业活动、工作场所、机器、设备、化

学制品、工具和生产过程是安全的，并符合规定的安全与卫生

标准；  

(b) 在考虑受教育水平和语言差别的情况下，保证就安全与卫生问

题，向农业中工人提供充分与适宜的培训和易于理解的说明，

以及任何必要的指导或监督，包括提供关于同其工作有关的各

种危害与危险的资料以及关于为保护他们而要采取的行动的

说明；以及  

(c) 在存在有对安全和卫生的即刻和严重威胁的情况下，采取停止

任何作业的即时措施，并视情况撤离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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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条  

1．农业中工人须有权：  

(a) 被告知有关包括新技术的危险在内的安全与卫生事项并就这一

事项与之磋商；  

(b) 参与对安全与卫生措施的实施和审议，并根据国家法律和惯例

选举安全与卫生代表和在安全与卫生委员会中的代表；以及  

(c) 在他们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存在着对其安全与健康的即刻而严重

的危险时，使自身脱离工作活动所带来的危险并将这一情况立

即向上级报告。他们不得因这些行动而处于任何不利地位。  

2．农业中工人及其代表有义务遵守所规定的安全与卫生措施并

同雇主合作，以使后者能遵守自己的义务和责任。  

3．须由国家法律和条例、主管当局、集体协议或其他适宜手段

对行使以上第 1 和 2 款提到的权利与义务的程序加以规定。  

4．凡按第 3 款的规定实施本公约的条款时，须有与有关雇主和

工人的代表性组织的事先磋商。  

机器安全问题和工效学  

第 9 条  

1．国家法律和条例或主管当局须规定，农业中使用的机器、包

括个人防护设备在内的设备、用具和手工工具要符合国家的或其他

公认的安全与卫生标准，并恰当地予以安装、维修和防护。  

2．主管当局须采取措施，保证制造商、进口商和供应商遵守第

1 款提到的标准，并以使用国的一种或多种官方语言，向用户，以

及经要求，向主管当局提供充分而适宜的资料，包括危害警告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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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雇主须保证工人能收到并能看懂制造商、进口商和供应商提

供的安全与卫生资料。  

第 10 条  

国家法律和条例须规定，农业机器与设备：  

(a) 除非根据国家法律和惯例超出原设计目的之外的使用被评定为

是安全的，否则，必须只能用于为其所设计的工作，并特别是

不得用于人员运输，但为了载人而设计的或经如此改装过的农

业机器与设备除外；以及  

(b) 必须根据国家法律和惯例，由受过培训和称职的人员操作。  

材料的搬运和运输  

第 11 条  

1．在同有关雇主和工人的代表性组织磋商之后，主管当局须制

定关于对材料搬运和运输，特别是对人工搬运的安全与卫生要求。

根据国家法律和惯例，此类要求须在考虑在其中从事工作的所有有

关条件的情况下，以危险评估、技术标准和医生意见为依据。  

2．不得要求或允许工人手工搬运或运输因其重量或性质而可能

危害工人的安全或健康的一个重物。  

化学品的健全管理  

第 12 条  

主管当局须根据国家法律和惯例采取措施，以保证：  

(a) 有一个适宜的国家制度或主管当局批准的任何其它制度，对农

业中使用的化学品的进口、分类、包装和加贴标签以及对于对

其加以禁止或限制制定具体标准；  

(b) 那些生产、进口、提供、出售、转让、储存或处理农业中使用

的化学品的人员遵守国家的或其他公认的安全与卫生标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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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该国特定的一种或多种官方语言，向用户，以及经要求，向

主管当局提供充分而适宜的资料；以及  

(c) 有一项关于安全收集、回收利用和处理化学废料、过期化学品

及化学品空容器的适宜的制度，以避免将其用于其他目的，以

及消除或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对安全与卫生及环境的危险。  

第 13 条  

1．国家法律和条例或主管当局须保证，企业一级对使用化学品

和处理化学废料要有预防与保护措施。  

2．这些措施须特别涉及：  

(a) 化学品的配置、搬运、施用、储存和运输；  

(b) 会造成化学品分散的农业活动；  

(c) 化学品所使用的设备与容器的保养、修理和清洗；以及  

(d) 空容器的处置以及化学废料和过期化学品的处理与处置。  

接触牲畜和防止生物危险  

第 14 条  

国家法律和条例须保证，当处理生物制剂时，要防止诸如感染、

过敏或中毒一类的危险或将这些危险维持在最低限度，而涉及动

物、牲畜的活动以及畜舍范围内的活动，必须遵守国家的或其他公

认的安全与卫生标准。  

农业设施  

第 15 条  

    农业设施的建造、维护和修理，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条例和安

全与卫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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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条款  

青年工人与对身体有害的工作  

第 16 条  

1．分配从事因工作性质或从事工作的环境而可能损害青年人安

全与卫生的农业工作，最低年龄不得低于 18 岁。  

2．在同有关雇主和工人的代表性组织磋商之后，须由国家法律

和条例或是由主管当局确定适用第 1 款的就业或工作类型。  

3．尽管有第 1 款的规定，国家法律或条例或是主管当局在同有

关雇主和工人的代表性组织磋商之后，可允许从 16 岁开始从事该

款提及的工作，条件是提供适宜的先期培训，以及青年工人的安全

与卫生得到充分的保护。  

临时工和季节工人  

第 17 条  

须采取措施，以保证临时工和季节工人享有相同于为农业中类

似的固定工人所提供的安全与卫生保护。  

女 工  

第 18 条  

须采取措施，以保证考虑到农业女工的关于妊娠、母乳喂养和生

殖卫生的特殊需要。  

福利设施和膳宿设施  

第 19 条  

国家法律和条例或是主管当局在同有关雇主和工人的代表性组

织磋商之后，须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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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免费向工人提供适当的福利设施；以及  

(b) 因工作性质需要临时或长期在企业中居住工人的最低限度膳

宿标准。  

工时安排  

第 20 条  

    农业中工人的工时、夜间工作和休息时间须符合国家法律和条

例或符合集体协议。  

对工伤和职业病的覆盖问题  

第 21 条  

1．根据国家法律和惯例，农业中工人须由保险方案或社会保障

方案对严重和非严重工伤与职业病、以及丧失工作能力和其它与工

作有关的健康风险给予覆盖，所提供的保护起码相当于其他部门中

工人享受的保护。  

2．此类方案可作为国家方案的组成部分，或是采用任何其他符

合国家法律和惯例的适宜方式。  

最   后   条   款  

第   22  条  

本公约的正式批准书应送请国际劳工局长登记。  

第   23  条  

1．本公约应仅对其批准书已经局长登记的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

有约束力。  

2．本公约应自两个成员国的批准书已经局长登记之日起十二个

月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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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此后，对于任何成员国，本公约应自其批准书已经登记之日起十二

个月后生效。 

第   24  条  

1．凡批准本公约的成员国，自本公约初次生效之日起满十年后

得向国际劳工局长通知解约，并请其登记。此项解约通知书自登记

之日起满一年后始得生效。  

2．凡批准本公约的成员国，在前款所述十年期满后的一年内未

行使本条所规定的解约权利者，即须再遵守十年，此后每当十年期

满，得依本条的规定通知解约。  

第   25  条  

1．国际劳工局长应将国际劳工组织各成员国所送达的一切批准

书和解约通知书的登记情况，通知本组织的全体成员国。  

2．局长在将所送达的第二份批准书的登记通知本组织全体成员

国时，应提请本组织各成员国注意本公约开始生效的日期。  

第   26  条  

国际劳工局长应将他按照以上各条规定所登记的一切批准书和

解约通知书的详细情况，按照联合国宪章第 102 条的规定，送请联

合国秘书长进行登记。  

第   27  条  

国际劳工局理事会在必要时，应将本公约的实施情况向大会提

出报告，并审查应否将本公约的全部或部分修订问题列入大会议程。 

第   28  条  

1．如大会通过新公约对本公约作全部或部分修订时，除新公约

另有规定外，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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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新修订公约生效和当其生效之时，成员国对于新修订公约的

批准，不需按照上述第 24 条的规定，依法应为对本公约的立

即解约；  

(b) 自新修订公约生效之日起，本公约应即停止接受成员国的批准。 

2．对于已批准本公约而未批准修订公约的成员国，本公约以其

现有的形式和内容，在任何情况下仍应有效。  

第   29  条  

本公约的英文本和法文本同等为准。  

  


